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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8 日 

 

智能电视插屏广告“强制跳台”违法了吗？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线视频平台强势崛起，

其多元化收入中，广告收入是重要一环。中国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2018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线视频行业

主要盈利模式为广告收入、内容付费、版权分销等，

其中，从在线视频行业近三年数据可看出，广告收

入占据了近一半的营收。从广告收入来源看，“插屏

广告”较为常见——其通常在网络视频暂停、跳转、

退出时以半屏或全屏的形式弹出，用户可选择点击

或忽略，一般不会影响用户对于正常视频观看的体

验。然而，近期，一则插屏广告却引发了一场中国式

围观。 

插屏广告“强制跳台”事件回顾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晚，各大电视台主办的跨年

演唱会同时进行，并通过卫视频道进行直播。但有

网友爆料，他们当晚在使用某智能电视观看其他卫

视的跨年演唱会直播时，电视上多次弹出某卫视跨

年演唱会的推广界面。 

根据微博网友上传的截图，当时弹出的界面主

画面为某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海报，中部为某卫视跨

年演唱会的 logo，下方为“跟明星大咖一起跨年迎

接新时刻！”，最下方是“点击 OK 键去观看”。

微博网友描述，在他们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几

秒钟后自动跳转到该卫视频道，当时直播的内容为

该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次日，该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发布声明，

表示该等推广是插屏广告，目的是为引导智能电视

用户通过其客户端收看该卫视的 2019 年跨年演唱

会，以提升该网络视频平台独家内容的播放量；该

插屏广告的推广，让用户误以为产生了跳端行为，

因此向用户致以歉意。此后，该卫视也发布声明，认

可该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的说法。 

至此，插屏广告“强制跳台”事件引起的舆论

争议似乎告一段落。 

然而，作为法律人，我们着实需要思考的是：以

插屏广告的形式实现“强制跳台”的行为本身是否

合法？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在运营插屏广告

时又应当注意哪些事项？这是本文希望主要分析的

问题。 

一、 智能电视插屏广告的性质：互联网广告还是电

视广告？ 

在分析相关行为的合法性之前，我们首先需要

对智能电视插屏广告予以定性。 

(1) 通过投放媒介区分互联网广告/电视广告 

在我国法律的传统框架下，互联网终端（电脑、

手机等）和电视机向用户的内容传输由于介质不同，

一直是被视为两类不同的传播渠道。从广告行政监

管角度，相应的广告投放可能分别落入《互联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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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管理暂行办法》和《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的范畴： 

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互联

网广告，是指通过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

互联网媒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形

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

而《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仅适用于“广播电

台、电视台（含广播电视台）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的广告播出活动，以及广播电视传输机构的相关活

动”。 

由此可见，依据上述规定，互联网广告与电视

广告的区别主要在于投放平台——通过互联网平台

投放即为互联网广告，通过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播放

即为电视广告。 

(2) 智能电视广告的投放媒介需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随着“三网融合”技术的推广及试点推进，电信

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逐

步实现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使得用户可以通

过电视终端观看互联网运营商提供的内容，又能通

过移动终端实现对广播电视内容的观看，网络之间

的互通也使得视频内容及广告的实现方式无法从表

面判断。 

一般而言，智能电视1既可以接收数字电视广播，

又可以接入互联网或其他网以实现网络服务。因此，

在提供电视节目内容的同时提供的广告，不能仅仅

以其通过电视机播放就判定为电视广告，而是应当

                                                        
1 根据工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 智能电视概念模型》（SJ/T 

11592-2016）对于“智能电视终端”的定义，是指“具有操作系统、能安

装和卸载应用软件、具备一种或多种人机交互方式、能接收数字电视

广播、接入互联网或其他网络并实现网络服务，可扩展其他应用或业

务的电视终端”。 

2 OTT 是国际互联网运营商，对互联网电视机顶盒业务的“昵称”，其本

质是——利用统一的内容管理与分发平台，通过开放的互联网，向智

能机顶盒提供高清的视频、游戏和应用。 

3 即《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

的通知》（广办发网字〔2011〕181 号）。 

“追根溯源”，对于电视节目内容的实际投放平台

进行核查，以判断相应投放的广告到底是互联网广

告还是电视广告。 

(3) 与本次插屏广告类似的广告之投放媒介为

互联网 

实际上，目前大量的智能电视生产商都会基于

“OTT”业务模式2与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合作。

同时，由于国家广电总局 181 号文3要求具有资质的

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平台只能接入到总局批准设立

的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事实上这些集成平台

均为广电系企业4），即“内容+集成”双重牌照监管

体系，因此，OTT 业务模式下，互联网内容服务提

供商及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均为不可或缺的角色。

例如，爱奇艺接入中央银河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

台5，集成了：央广 TV、江苏广电、电影网等多家已

获得内容服务牌照的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的内容，创

造了相应的电视视频客户端–奇异果。 

因此，三网融合局面下的 OTT 业务模式，智能

电视终端通过互联网电视内容提供商及获得牌照的

广电企业集成播控平台实现用户内容的提供。从上

述运营模式来看，对于基于 OTT 业务模式运营的智

能电视，尽管是通过广电企业集成播控平台实现播

放，但真正的内容提供主体是互联网企业，相应的

传输媒介也仍然是互联网。 

就本次“强制跳台”事件的主角而言，尽管目

前我们获得的信息有限，但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该

等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为 OTT 业务品牌，因

4 截至本文发布之时，获得牌照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共计七家平台，

包括：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浙江电视

台和杭州广播电视台合资公司华数、南方传媒、湖南电视台、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CRI）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CNR）。 

5 中央银河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由银河互联网电视有限公司（GITV）

运营，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苏省广

播电视总台和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互联网电视运

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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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理解本次事件同样可以定性为“互联网事件”。

结合前述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争议涉及的插屏广

告应被定性为互联网广告而非电视广告。 

二、 智能电视互联网插屏广告行为的法律约束 

在目前的法律法规框架下，中国政府并未对网

络视频插屏广告予以禁止，但这不意味着插屏广告

不受任何约束。无论是插屏广告，还是一般的互联

网广告，均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下

称 “《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

由于本文提及的插屏广告之传输媒介为互联网，因

此插屏广告的投放也应当适用互联网视听节目的管

理规范，符合《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相

关法规的规范要求；此外，相应的广告投放主体也

应当遵守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不正当竞争法》”）

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插屏广告除应遵守《广告

法》对于广告的内容管理规范外，还应当特别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以避免相应的法律风险： 

(1) 确保广告的可识别性 

根据《广告法》第十四条，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

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

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

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更是进一

步明确：“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

明‘广告’，使消费者能够辨明其为广告。” 

如果跨年晚会节目播出过程中弹出的广告是在

原本播放的节目过程中突然出现，并覆盖原节目的

内容，但没有主持人的提示；在弹出的插屏界面中，

如果仅包含另一卫视跨年晚会海报和宣传语，也没

有明确标识为“广告”，那么显然容易导致相关观

众对插屏内容的性质产生误解。 

根据《广告法》第五十九条：“广告违反本法第

十四条规定，不具有可识别性的，或者违反本法第

十九条规定，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广

告发布者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违反可识

别性规定将会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需要广告相关

主体特别予以关注。 

(2) 确保“一键关闭”功能 

根据《广告法》第四十四条，利用互联网发布、

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

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

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因此，如果电视节目播放过程中弹出的广告仅

有“点击 OK 键去观看”，而没有明显的关闭标志，

可能被认定为违反上述规定。特别是，电视端的操

作和电脑端及移动端不同，电视遥控器的操作按钮

相对较少，用户通常不会一直将遥控器拿在手中，

致使在电视端实现用户“一键关闭”的客观难度相

对更大。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不能省略一键关闭

功能，确保用户能够准确识别“一键关闭”按钮并通

过简单操作可以实现关闭结果。 

违反“一键关闭”要求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根据《广告法》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法第四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未显著

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对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 

(3) 不得通过插屏广告强行进行目标跳转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不

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

实施下列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

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一）未经其他经营者

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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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上述“网络”并未严

格界定为“互联网”，因此，我们理解，该等“网

络”不应仅仅包含互联网，也应当包含电信网、广

播电视网等无线或有线网络。 

因此，如插屏广告的确在用户未主动选择的情

形下自动跳转至该插屏广告推送的其他频道，则可

能落入上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范围，

即，未经正常播放中的电视节目经营者同意，在合

法正常播放的节目中，强行插入链接并进行目标跳

转，从而可能被认定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此外，即使插屏广告并未强制跳台，也未必能

够逃脱《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管辖。《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二条的“兜底条款”特别明确诚实信用及遵

守商业道德的原则“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

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

商业道德”，同时，该条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

定也较为宽泛，即“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

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

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均可能被认定为不

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即使相关插屏广告被认定为

并非强制性（用户可以选择退出）或并未自动跳转，

然而，在其他卫视的正常节目播放过程中插入竞争

对手的广告，影响其他正常播出频道的正常播放，

并引导用户或自动进入某一卫视的节目，仍可能被

认定为违反诚信及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

营者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

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由监督

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三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由此可见，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行政责任较广告违法的行政责任严厉许多，相关经

营者更应谨慎对待。 

此外，除《反不正当竞争法》项下的行政责任

外，经营者还可能因其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构成对其

他经营者的侵权，从而被其他经营者起诉而主张相

应的侵权责任。司法实践中，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侵权损害赔偿标准的司法认定也有逐渐升高的趋

势，相关经营主体对于插屏广告可能产生的相关不

正当竞争的后果应当给予特别重视。 

三、 插屏广告的责任主体 

违反《广告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责任主

体是广告主，即“为推销商品或者服务，自行或者委

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十

二条的责任主体是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

对于插屏广告而言，究竟哪一主体是广告主、哪一

主体又是经营者，可能成为一个争议性的问题。 

(1) 广告主的认定 

以本次争议的插屏广告为例，第一眼看去，插

屏广告的主要宣传内容是某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将

某卫视认定为广告主似乎问题不大。然而，根据某

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和某卫视发布的微博内

容，两方共同确认该插屏广告实际为某智能电视客

户端内容运营商自行制作发布，而并非基于某卫视

的指示而相应发布广告。 

根据《广告法》的定义，广告主最核心的特征之

一是“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

即与广告经营者存在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合意。

如果按照某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和某卫视的

微博的表述，如果某卫视并未要求某智能电视客户

端内容运营商发布该插屏广告，那么广告主可能应

被认定为某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而非某卫

视。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如果本

次争议进入行政执法或司法程序，则行政机关或司

法机关将需要根据进一步的证据收集和事实认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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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确定哪一主体是广告主。 

(2) 经营者的认定 

同样以本次争议的插屏广告为例，插屏广告针

对的是 2019 年度的跨年演唱会。对于某智能电视客

户端内容运营商而言，其与播放其他跨年演唱会的

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存在直接竞争关系；而

对于某卫视而言，其与其他通过智能电视播放跨年

演唱会的电视台亦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因此，对于 2019 年度的跨年演唱会的播放服务

而言，某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运营商和某卫视均为

的经营者，只是参与该等服务的不同阶段，和不同

主体存在竞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某智能电视客

户端内容运营商和某卫视均可能成为《反不正当竞

争法》项下的责任主体。 

但可能存在争议的是，某智能电视客户端内容

运营商和某卫视之中的哪一主体作出了不正当竞争

行为，或者二者是否共同作出了不正当竞争行为。

同样，这也需要基于进一步的证据收集和事实认定，

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 

 

四、 结语 

本次插屏广告“强制跳台”事件，不仅给被干

扰的电视节目平台的正常节目播出带来负面影响，

更是严重影响了观众用户的体验，由此也使得某卫

视及某智能电视终端内容服务商广受观众指责，其

自身显然也受到负面影响，可谓“几败俱伤”。本

次事件给予各方留下的深刻教训，提醒相关主体，

对于相关插屏广告的植入，不仅应遵守互联网广告

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互联网视听节目规范的相关要

求，也要遵守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 

我们建议，无论是智能电视终端的内容运营主

体、集成播控平台，还是智能电视网络运营者，在其

各自提供的服务中，均应当：（1）尊重用户体验，确

保插屏广告要合法、合规、合理；（2）尊重其他经营

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得通过非法手段强行跳转目标

节目；（3）遵守互联网运营秩序，不得随意干预、切

换节目信号；（4）建议各方相关主体在书面协议中

对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约定并充分留痕。 

春节将至，我们期待在荧屏上看到更多丰富多

彩的节目，让观众有更好的欣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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